
 

常熟发电荣获“2016-2018 年度江苏省文明单位”称号 

12 月 13 日，常熟发电收到了来自江苏省文明委的命名表彰，该公司被命名

为“2016-2018 年度江苏省文明单位”。江苏省文明单位评选是由江苏省精神

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组织开展，对全省具有一定示范意义的单位进行命名表彰。 

  

一直以来，常熟发电坚持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工作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，

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成为推动公司

各项事业进步发展的重要力量。常熟发电高度重视文明单位创建工作，将此项工

作列入年度工作行动项，努力将文明单位标准融进日常工作。 


